
 

上週證道摘要：                接納與愛               童偉傑傳道 

經文：馬可福音 10:17-27 

一. 福音的最大敵人 

福音的最大敵人是「己」。在馬可福音 10:17-27，我們看到耶穌和一個

富有的少年官的對話。這個富有的少年官問耶穌：「良善的夫子，我當做什

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」這個少年官的心態是自我中心，他強調「我做什

麼」，才能得到永生，所以耶穌並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，而是在和他的對

話當中調整他，引導他，試圖將他的注意力從他自己的身上轉向神。保羅

在羅馬書裡提到，我們不能拯救自己，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能力，所以我們

需要別人來拯救我們。感謝神，在耶穌基督裡，祂已經賜給我們出路了。

這就是耶穌想要告訴這個少年官的信息，但這個年輕人沒有明白耶穌的心

意，繼續看著自己尋找答案。 

二. 接納與愛 

可 10:21，耶穌看著這個少年官，就愛他。耶穌看到這個少年官各樣

的優點，耶穌也看到他內心的光景，看到他的自我中心，他一切的缺點。

即便是這樣，耶穌還是完全的接納他，愛他。因為耶穌的愛是無條件的，

是完全的，是捨己的。 

耶穌知道這個少年官的富有會成為他的絆腳石，所以耶穌就向他說：

「去變賣你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就必有財寶在天上；你還要來跟從我。」

耶穌不是故意刁難他，而是真心愛他。但是，這個富有的少年官不願意放

下，不願意向耶穌降服。聖經告訴我們：他憂憂愁愁地走了，因為他的產

業很多。這個富有的年輕人，拒絕了那真正能夠滿足他心靈，真正能夠讓

他經歷富足的主耶穌基督。 

三. 恩典 

可 10:24-25 耶穌向門徒說：「小子，倚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地

難哪！駱駝穿過針的眼，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。」耶穌在這裡講的是

救恩，是進天國的事。耶穌是在說，不管你多富有，有多好的條件，都不

能憑這些得到救恩。弗 2:8-9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。這並不是出

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；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」這就是神的

恩典。還在慕道的朋友，耶穌愛你，祂按照你的本相接納你，鼓勵你踏出

信心的一步，接受耶穌。 

不但我們信主是靠神的恩典，信主以後的生活也是靠神的恩典，這就

是福音。感謝神，我們不需要再隱藏自己。因為在基督裡，我們是完全被

認識，完全被接納，完全被愛的！ 


